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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改革开放十余年来，

百废俱兴，日新月异。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国家进入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空前繁荣的新的历史时期。古云“盛世修志”，

《卢氏民政志》值此空前盛世，应运而生。

建国四十二年来，卢氏县的民政工作不断发展。在各级党委

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民政战线的广大干

部职工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用心血和汗水浇铸出一座光照

后人的丰碑。工作范围日益扩大，领域日益拓宽，在县内社会主

义两大文明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取得了人所共目的成

就。民政部门已真正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卢氏县民政志》是对卢氏县民政工作第一次系统而全面的

总结。它记述了卢氏民政的历史概貌，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

经验。可以相信，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卢

氏民政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了解民政历史，熟悉民政业务，“知

我民政，爱我民政，干好民政”，切实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发扬

成绩，继续前进，同时争取社会各界在了解的基础上对民政工作

的更大支持，从而不断开创我县民政工作新局面，必将起到其应

有的“资治”作用。

我到民政局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工作实践中已逐步认

识到民政工作的重要性，并欣喜地看到，我们有一支思想作风过得

硬的队伍，我们尤其有着非常纯朴善良，勤劳勇敢的人民，这是



我们的民政工作得以顺利进展的可靠保证。在为人民服务的大道

上，我们将团结一心，奋勇前进，真正做到上为中央分忧；下为

群众解愁，把我们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农民业余作者余洛曾写出了部分初稿，

县志总编辑李啸东及该室编辑人员朱福长、郭永祥，莫凤琴，祝

庆超、李士伊等同志竭尽全力完成了编纂任务，杨振华、王新民

张连生、张荣敬等民政老干部提供了许多资料，有关单位给予了

大力支持。值此本书出版之际，特向为本书的编纂付出了极大心

血的全体编辑人员，向一切提供了帮助和方便的单位和个人，表

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是为序。

县民政局长曹金财

一九九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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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卢氏县民政志》的编纂历时数载，几经曲折。值此竣稿之

际，编者特略陈数端，弁于卷首，以纪编修始末。

中华民族素有编史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盛世修志更为美谈。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欣逢盛世，卢氏的修志大业应运而兴。1985

年春，按照县志编纂委员会的要求，县民政局开始了为县志提供

本系统史志资料的工作。任务告一段落之后，在此基础上旋即开

始民政专业志的编纂，特聘农民业余作者余洛执笔。历年余，写

出未完成稿六万余字。因属孤军奋战，力所不支，稿中应载内容

空缺甚多，放置四载，未再修订。1991年7月，现任民政局领导

班子在《卢氏县民俗志》付印之后，决心完成民政志的纂修，以

补卢氏县专业志的此项空白，系统总结民政工作的历史经验，服

务当代，利及后昆。无奈工作繁忙，心余力差，遂特邀县志总编

辑室当此大任。成立了编纂领导小组，县志总编室六位编辑人员

慨然赴命，分任主编和编辑，重新确定篇目和编辑方案，重新拶

集资料，而后分头撰写。在编纂过程中，民政局内设各股室、各

直属单位，各乡民政所，以及民政老干部等许多知情人，先后提

供了大量资料，并采用了原稿的部分资料。至lO月底，初稿告竣，

计设十五章四十二节，凡十六万言。本书初稿的一，二、三、四

章由郭永样撰写；五、六、七章由朱福长撰写；八，九、十二章

由祝庆超撰写；十一，十三、十四章由莫凤琴撰写，十．十五章

由李士伊撰写。前言，凡例、概述、附录，编后由李啸东撰写I



全书由李啸东审稿总纂。

本书初稿于1 1月中旬打印成册，分头征求意见，而后再次进

行了认真修订，时至今日，业已付梓。由于日久人湮，资料匮乏。

时间仓促，加之编辑人员本职工作繁忙，水平所限，书中缺漏错

讹之处定然不少，恳请广大读者尤其是民政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

批评指芷。

编 者

一九九二年三月



凡 侈Ⅱ

1． 本志为社会主义新型专业志，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选取资料务求信而有证，务

期存真求实，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o

2． 本志记事上限起于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底，

个别内容略有延伸，以期反映历史全貌。

3． 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以章分类，坚持“事以类从，

事近相聚”原则，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全志设建置沿革、行政

区划、机构设置，政权建设、优待抚恤，社会福利救济，救灾，

拥军优属及拥政爱民、复退军人安置、财务与统计，婚姻、殡葬、

革命烈士褒扬，人物、大事记共十五章四十二节， “概述”设于

篇首。

4． 本书以“志”为主，辅以“序、述、记，传．图、表，

录”相结合之体例。图，表分列于有关章节相关之文后，以求条

理分明；除引文外，本志撰文均以记叙体，语体文。

5． “大事记”因时系事，以编年体为主，间以编年与纪事

本末体相结合之体例。

6． 为保存有价值资料以供阅者参考，存史资治有鉴后人．

特设附录列于卷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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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卢氏县位于河南省西部洛河上游，居北纬33。33’～34。23’，

东经110。35’～11 1。22’之间。东邻栾川、洛宁，北连灵宝，南接

西峡，西和西南与陕西省的洛南，丹凤，商南三县接壤。处黄河

金三角西南缘县城距--fl峡市135公里，距陇海线灵宝站78公里。

卢氏县地域辽阔。政区东西最大距离72公里，南北最大距离

92公里，平面近似菱形，总面积3665．2平方公里，折合549万余

亩。境内多崇山峻岭，共有大小山峰4037座，河流涧溪2244条。

地势西高东低，最高海拔2057．9米，最低海拔475米。耕地多在丘

陵地带，有少量河谷盆地。1990年，全县有耕地41．6万亩，辖1

镇，18乡，353个村委会，3082个村民小组，总人口351126人。人

均耕地1．19亩，人口密度95．8人／平方公里，为河南省人口密度

最小的县。经济以农业为主，主产小麦，玉米、大豆；烟叶．林

木、中药材、矿产品、水力等资源丰富，土特产品种类较多，发

展经济的潜力较大。

卢氏地处偏远，山大沟深，地质情况复杂，小气候形形色色

自然灾害较频繁。旱，涝、雹等主要灾害，年年交互出现，形成

无岁不灾。人口素质就整体而言相对较差，痴呆憨傻残疾人共3

万余人，几近全县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经济仍较落后，为国务院

确定的重点贫困县。由于上述原因，卢氏民政工作的任务十分繁

重。

l



民政的概念系伴随民政事务和民政机构的产生而出现，在特

定的历史阶段有特定的内容。我国的民政事务，一部分始于西周

时期。至北宋时期，始有完整的“民政”概念出现。《宋史》载

“军日兵，州日民政焉”。意即当时文武分权， “军”即军事，主

用兵打仗； “州”即民政，总揽地方政府全部事务。南宋徐天麟

所著《西汉全要》和《东汉全要》两书中，均将户口、风俗、户

籍(制定出徭役、贡赋人员的册籍)、更役(轮换劳役)，乡役

(乡里劳役)、泛役(一般劳役)，复除(减免役赋及从军等负

担)、置三老(设置三老为乡官)、尊高年(尊敬高龄老人)、

赐孝悌力田钱帛(对有孝悌贤行和勤于农耕的人赏给钱币和布

帛)、恤鳏寡孤独、恤流民(救济外流的灾民)、徙豪族(迁移

豪门大户)、奴婢(有关买奴置婢的事情)、治豪猾(治理刁猾

豪霸分子)，杂录(其它事宜)，乡三老，乡亭长(选配基层居

民组织的负责人)、民伍(建立基层居民组织)，劝农桑，假民

田苑(提供土地田园陂池等供贫民劳动生产存活)、赐民爵(对

有某些善行如遇灾时捐献粮食救荒的人，赏给爵位)、赐醣(赏

给酒喝。汉律规定三人聚在一起饮酒要罚，故赐醣为特殊优待)、

崇孝行(崇尚孝顺的行为)，戒奢侈、荒政(荒疏政务，怠于理

政)、禁厚葬，瘗遗赅(收埋无主的尸骨)等列入民政门类，比

较系统的民政概念从此形成。 一

清代以降，民政概念被官方和学者普遍使用并趋于完备，其

内容包含地方行政、警政治安、疆里版图，救灾救济、营缮公用，

户口户籍，风教礼俗和卫生防疫等。民国时期，民政的范围更加

扩大，有关地方官吏任免、选举、慈善事业、移民实边、烟毒禁
2



政，出版登记、社团登记、劳资争议、主佃纠纷以及相当于现在

的公安、司法行政、城建、卫生、测绘等均属民政之列，形成了

空前宽泛的民政范畴o
’

综观历史，民政事务管理关系着邦国兴衰，均为国家对人民

的一部分社会事务进行行政管理。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其本质

涵义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社会主义的民

政以帮助人民解决困难，为人民谋福利为主旨，以自己内容广泛、

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真正

起到了“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重要作用。

在现阶段，民政工作的对象主要有：烈属，军属．伤残军人、

老红军、复员退伍军人，军队退休、离休干部，城市社会贫困户

无依无靠的老、残，孤、幼，盲、聋哑人，灾民、无依无靠的痴，

呆，憨傻、精神病人和社会上的流浪乞讨人员等。另有一部分工作

以全体人民为对象，如基层政权建设、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等。

民政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则有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

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杜团登记，纠正阶级成份、基层组织

建设、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

卢氏古代的民政今已无考，未得其详。唐宋之际，县衙曾设

粮仓于今城郊乡祁村湾村的上村，故有“仓上”之名。唐朝初年，

卢氏县令房瑁曾在灾荒之时，断然决定开仓放粮，赈济百姓，然

后奏知朝廷，解一方人民苦难，当地百姓为之立“房公柯”以资

纪念。清代至民国年间，卢氏曾设有救济院，妇女教养所，育幼

所-习艺所、施药所等慈善机构，并在社会上倡导“仁爱”之风。

因官府腐败，贪污横行，收效甚微。如民国25年(1936年)，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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